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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吴国宝 
 

    【核心提示】 乡村振兴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体现，只有全面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受益主体、建设主体和治理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坚

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使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期一项攸关国家兴衰和人民福祉的重要的国家发展和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

七大战略之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

面部署，并指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

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和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是全体农民的共同责任。乡村振兴中党

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市场的推动、社会的关心和农民的参与缺一不可。当前尤其需要提高农民

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意识。只有当全体农民意识到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并且勇敢地、自觉地

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激发出全体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乡村振

兴只有确保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才能使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等活动不偏离乡村振兴的初衷和目标，

才能真正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完善和创新能够有效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治理组织结构。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

地位，完善和创新能够实现农民作为治理主体、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的乡村治理组织结构是基础。

改善和加强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是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切实以维护和不

断增进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福祉为标准，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创新能够真正

落实村民有效自治的组织体系。当前，需要加强和改进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

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组织形式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农民能够有效参与乡

村重要事务的计划和决策。 

    建立和完善能够保障有效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地位的制度。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

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是保障。首先，要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和农民自治组织参与村级

事务协商、决策的制度，明确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的要求和程序，

让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计划讨论和协商有据可依；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村级重要事项公

开、公示的制度，确保农民对村级重要事务的知情权；再次，要建立农民对村级重要事务有效监

督的制度，使农民能够真正行使对事关村民利益的项目、资金分配和使用的监督权。此外，还要

鼓励和支持农民结合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自主讨论、协商制订乡规民约，自我规范和约束其

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责任和行为。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升能力是关键。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提升能力是关键。

为此，要为农民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素质提供必要的有效途径，提升农民作为乡村振兴建设

主体的能力；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典型引导、边干边学等方式，帮助农民了解、熟悉参与村

级事务决策、协商和监督的权利、规则和技术，提升农民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

的能力；采取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步培养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责任意识。 


